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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按照《知识产权

海关保护条例》的规定，将其知识产权的法律状况、有关货物的情况、

知识产权合法使用情况和侵权货物进出口情况以书面形式在海关总

署进行登记，以便海关在对进出口货物的监管过程中能够主动对有关

知识产权实施保护。 向海关总署申请备案，请阅读以下须知： 

 

一、 备案申请的基础知识 

（一）什么样的知识产权可以申请？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我

国海关保护的知识产权应当是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专利权。所以，以下知识产权可以向海关申请备案保护： 

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服务商标除

外）； 

2、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注册并延伸至我国的国际注册商标（服

务商标除外）； 



2 
 

3、国家知识产权局（包括原中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外观设计、实用新型专利； 

4、《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的公民或者组

织拥有的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二） 谁有权申请？ 

只有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作为申请人向海关申请知识产权备案。

这里“知识产权权利人”指我国《商标法》、《专利法》和《著作权

法》中规定的商标注册人、专利权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

利人。 

使用知识产权的被许可人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申请知识产权备案，

但是可以接受商标注册人、专利权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

利人的委托，以其代理人的身份并以权利人的名义提出申请。 

非中国大陆地区的权利人必须委托境内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如境外权利人在境内设立的办事机构）向海关总署申请办理。 

 

二、备案的申请 

（一）备案申请的步骤 

根据《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七条，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将

其知识产权向海关总署申请备案。具体申请流程如下： 

1、注册为系统用户。目前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申请都应当通

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系统”提交电子申请。备案申请人在提交备案

申请前首先要注册为系统用户，系统用户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名

义进行注册，填写用户信息并提交海关总署审核，审核通过后获取用

户授权。成功后系统会以电子邮件通知申请人； 

2、录入并提交备案申请数据。注册用户登录保护系统后，应按

照相关提示在申请新备案窗口内填写申请备案的知识产权和其他相

关信息，同时上传有关附件，附件大小不能超过系统限制，文件的格

式为 pdf格式，图片格式须为 JPG或者 BMP，有关附件及图片应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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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完整。有关备案申请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提交即可以成功向海关

总署递交申请。 

3、获得审核结果。申请人提交申请后，可随时登录系统查询海

关总署审核其申请的情况。海关总署将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电子申请

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做出核准或者驳回申请的决定。海关总署核准

或者驳回备案申请，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申请人。 

4、缴纳备案费，并在保护系统中录入缴纳的备案费信息。缴纳

备案费金额必须是 800 的倍数，且在汇款备注栏内填写保护系统用户

账号名称。 

5、确认备案费。海关总署财务根据银行流水确认汇款信息，汇

款信息确认后，用户账户的账户余额会增加相应的汇款金额。 

6、备案生效。当审核结果为审批通过且账户余额大于等于 800

元时，备案自动生效。生效后，系统会通过电子邮件通知用户。 

（二）备案申请的资料准备 

1、 将用户注册需要的资料制成 PDF 文件，包括权利人身份证

明、权利人身份证明（中文译本）、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文

件： 

2、 将备案申请资料制成 PDF 文件，明细如下： 

A、商标类： 

1） 商标注册证或者商标注册证明 

2） 商标转让证明 

3） 商标变更证明 

4） 商标续展证明 

5） 商标标识图案 

注意：1、2、3 项应当扫描成一个 pdf 文件，4 项单独扫描成一

个 pdf 文件。5项必须仅为商标 logo，不能为整张商标证。 

B、著作权类： 

1) 著作权登记证明和经著作权登记部门认证的作品照片（在境外

登记的，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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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著作权证明文件 

C、发明专利类： 

1) 发明专利证书 

2) 专利登记簿副本（专利申请日距备案申请日超过一年的或者专

利登记事项发生改变的，应当提供） 

D、实用新型专利类 

1)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2) 专利登记簿副本（专利申请日距备案申请日超过一年的或者专

利登记事项发生改变的，应当提供） 

3) 专利检索报告（专利申请日或者专利优先权日小于 2009年 10

月 1 日的（不包括本日），应当提供） 

4) 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申请日或者专利优先权日为 2009年 10

月 1 日之后的（含本日应当提供）提供） 

E、外观设计专利类： 

1) 外观专利证书 

2) 专利登记簿副本（专利申请日距备案申请日超过一年的或者专

利登记事项发生改变的，应当提供） 

3) 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申请日或者专利优先权日为 2009年 10

月 1 日之后的（含本日应当提供）提供，在 2009 年 10月 1 日之前的

不用提供） 

4) 外观专利公告附图复印件 

3、资料的强制性要求 

权利人身份证明文件、权利人身份证明文件（中译本）PDF 文件

大小限定为 5M 内，其他的 PDF 文件均限定在 1M 以内，图片格式必须

为 JPG 或者 BMP格式，且大小限定在 400K 以内。有关材料若有多页，

请按照顺序排列，所有的材料应当清晰、完整、有效、真实。 

（三）备案申请的提交、撤回与审核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备案申请就可以提交新备案申请了。用户

应当根据系统提示填写有关内容，上传的附件应当符合系统要求，填



5 
 

写的内容应当如实、完整。用户在系统中提交成功后，系统会自动予

以受理，在海关总署未进行审核前，用户可以撤回申请，撤回后可以

进行修改或者删除。海关总署将会在用户提交成功后 30 个工作日内

对有关申请进行审核并书面通知用户审核结果。 

（四）备案的有效期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资海关总署核准备案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为 10年。知识产权的有效期在海关总署核准备案后不足 10 年的，备

案的有效期以知识产权的有效期为准；超过 10 年的，备案有效期最

长为 10 年。 

三、备案费缴纳与录入 

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计价格【1999】1707 号批复，知识产权

海关保护备案的收费标准是每项申请 800 元，申请人可以通过银行转

账或电汇方式将备案费汇入海关总署账户。 

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备案费账户： 

账号：0200000709014407044 

开户行：北京市工行北京王府井金街支行 

 帐户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汇款时要特别注意：汇款金额必须是 800 元的倍数，且必须在备

注栏内注明保护系统用户账号名称。如保护系统账号为“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则在备注栏内填写：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权利人缴纳备案费后，应当在 1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汇款信息录入

到保护系统中。录入时登录保护系统，在备案缴费管理一栏录入相关

缴纳备案费信息。 

海关总署财务在收到汇款后，会出具发票并挂号邮寄给你。用户

可以登录保护系统查看发票是否出具。 

 

四、备案的作用 

根据 1995 年颁布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知识产权备案是

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海关寻求保护的前提条件。2003年 12月修订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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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对此进行了修改，不再要求知识产权权利人在

向海关申请保护前必须进行知识产权备案。但是，对某些知识产权权

利人而言，例如商标专用权权利人，备案与否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

现在： 

（一）是海关采取主动保护措施的前提条件。根据《条例》的规

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如果事先没有将其知识产权向海关备案，海关发

现侵权货物即将进出境，也没有权力主动中止其进出口，也无权对侵

权货物进行调查处理； 

（二）有助于海关发现侵权货物。尽管根据《条例》的规定，知

识产权权利人在进行备案后，仍然需要在发现侵权货物即将进出境时

向有关海关提出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请，但是，从实践看，海关能否发

现侵权货物，主要依赖于海关对有关货物的查验。由于知识产权权利

人在备案时，需要提供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状况、权利人的联系方式、

合法使用知识产权情况、侵权嫌疑货物情况、有关图片和照片等情况，

使海关有可能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并主动予以扣留。

所以，事先进行知识产权备案，可以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的

保护； 

（三）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经济负担较轻。根据海关总署有关《知

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规定，在海关依职权保护模式下，

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海关提供的担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 万元，同时

还可以向海关总署申请总担保。如果知识产权权利人事先未进行知识

产权备案，则不能享受上述待遇，必须提供与其要求扣留的货物等值

的担保； 

（四）可以对侵权人产生震慑作用。由于海关对进出口侵权货物

予以没收并给予进出口企业行政处罚，尽早进行知识产权备案，可以

对那些过去毫无顾忌地进出口侵权货物的企业产生警告和震慑作用，

促使其自觉地尊重有关知识产权。此外，有些并非恶意出口侵权产品

的企业也可能通过查询备案，了解其承揽加工和出口的货物是否可能

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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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案权利的终止 

 （一）备案的注销 

若因为权利人转让或者要求海关不再对其知识产权实施保护，权

利人可以向海关总署申请注销，申请注销海关备案的，申请人应当登

录保护系统申请注销，并上传注销申请书、填写注销原因。 

（二）备案的撤销 

根据规定，知识产权备案情况发生改变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

自发生改变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海关总署办理备案变更或者注

销手续。知识产权权利人未依照前款规定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给

他人合法进出口或者海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造成严重影响的，海关总

署可以根据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有关备案，也可以主动撤销有

关备案。 

你可以按照海关总署第 59 号公告的要求，向海关总署申请撤销

该备案。 

申请撤销海关知识产权备案需要提交的文件包括： 

1） 撤销申请书，需要有明确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申请事项

及基本事实和理由； 

2） 相关证据和说明材料； 

3） 如委托办理，需要提交委托书； 

4） 申请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5） 利害关系说明材料； 

6） 其他海关要求的材料 

提交上述文件时，必须同时根据被申请人数量提交同等数量的副

本，并向海关总署提供申请人的确切通信地址及联系方式。 


	备案申请须知
	备案申请的基础知识
	（一）什么样的知识产权可以申请？
	谁有权申请？

	二、备案的申请
	（一）备案申请的步骤
	（二）备案申请的资料准备
	（三）备案申请的提交、撤回与审核

	三、备案费缴纳与录入
	四、备案的作用
	五、备案权利的终止
	（一）备案的注销
	（二）备案的撤销



